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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投项目“平安城市全球产业化项目” 

新增实施主体的公告 

 

 

 

 

 

    一、募集资金项目基本情况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6 年 7 月 12 日收

到中国证券会核准批文（证监许可[2016]1222 号）。2016 年 8 月 19 日，立信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信会师报字[2016]第 310721 号”《深圳英飞

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截至 2016 年 8 月 19 日止，英飞拓向博时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瑞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110,914,454 股，发行价格为 6.78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

为 751,999,998.12 元，扣除承销保荐费、律师费、审计费和股份登记费等发行费

用人民币 18,915,454.00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733,084,019.60 元。 

根据公司于 2016 年 2 月 5 日公告的《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二次修订

稿）》（以下简称“《预案》”），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募投项目规划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投资金额 

1 平安城市全球产业化项目 29,878.70 29,850.00 

2 智能家居全球产业化项目 29,110.83 29,100.00 

3 互联网+社会视频安防运营服务平台项目 13,045.60 13,000.00 

4 全球信息化平台建设项目 3,297.00 3,250.00 

合计 75,332.13 75,200.00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新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的情况 

    （一）新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的基本情况 

    “平安城市全球产业化项目”的实施主体拟由公司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一个实施主体，增加为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深圳英飞拓软件开发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飞拓软件”）两个实施主体。 

    英飞拓软件是英飞拓的全资子公司，英飞拓软件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深圳英飞拓软件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8 年 11 月 14 日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440300682021916W 

住所 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街道高新技术产业园英飞拓厂房 1 栋 5 楼 

法定代表人 张衍锋 

注册资本 200 万元 

实收资本 200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光端机、闭路电视监控设备和出入口控制设备的控制软件及应用

软件的开发和销售，安防设备的控制软件及应用软件的开发和销

售，视频、音频和数据的处理设备及传输设备的控制软件及应用

软件的开发和销售，模拟、数字和网络设备的控制软件及应用软

件的开发和销售，嵌入式软件的开发和销售，计算机软件的开发

和销售。 

营业期限 2008 年 11 月 14 日至 2028 年 11 月 14 日 

股权结构 
股东 出资额 持股比例 

英飞拓 200 万元 100% 

 

    （二）新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的原因 

    根据公司《预案》，本次募投项目之一“平安城市全球产业化项目”紧紧围

绕公司具有一定竞争优势的平安城市安防业务展开。平安城市是公司专业安防业

务板块下重点细分领域，公司获得“平安城市建设推荐品牌”等相关荣誉，公司

现有的平安城市业务主要为公安、交警等政府部门提供定制化的前端视频监控设

备和后端视频监控平台。根据公司《2015 年年度报告》及公司说明，为推进“平

安城市全球产业化项目”实施，公司已于 2015 年成立平安城市事业部聚焦平安

城市智能交通建设。 

考虑到公司在“平安城市全球产业化项目”商业化实践过程中需要依赖于现

有的前端摄像采集部分及后端视频处理部分的技术积累，而英飞拓软件自设立至



今持续为公司的专业安防产品特定需求提供定制的嵌入式软件，积累了深厚的安

防软件模块研发能力并建立了软件研发资源平台，因此，在 2015 年度非公开募

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已通过英飞拓软件进行了与“平安城市全球产业化项目”相

关的投入。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及便于对募集资金的管理，本公司拟将全

资子公司英飞拓软件增加为“平安城市全球产业化项目”的实施主体，英飞拓软

件负责项目的研究开发费用等项目相关投入，其前期已发生投入拟由募集资金置

换并通过公司向英飞拓软件增资的方式完成资金注入，英飞拓软件形成的与“平

安城市全球产业化项目”的相关研发成果或资产供公司使用。 

 

（三）公司履行的相应程序 

2016 年 11 月 1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三

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投项目“平安城市全球产业化项目”新增实施主

体的议案》，同意实施主体由公司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个实施主体，

增加为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深圳英飞拓软件开发有限公司两个实施

主体。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

亦发表明确同意意见。 

  

（四）增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的详细安排 

    本次募投项目“平安城市全球产业化项目”新增实施主体实施项目过程中，

具体付款等事项将由公司根据项目进展及实际情况来予以确定，并报公司及保荐

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备案。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使用募集资金。 

 

    （五）增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的影响 

    公司本次增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和项目运作需

要，有利于加快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进度，尽快实现投资效益，不存在变相

更改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项目实施造成实质性影响。新

增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其财务报表已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本次调

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 



    公司此次新增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举措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

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

东的利益，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四、公司监事会及独立董事意见 

（一）监事会意见 

经审议，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增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符合公司

实际情况和项目运作需要，有利于加快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进度，尽快实现

投资效益，不存在变相更改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项目实

施造成实质性影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因此我们同意该议案。 

    （二）独立董事意见 

经过认真核查后，我们认为：本次增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符合公

司实际情况和项目运作需要，有利于加快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进度，尽快实

现投资效益，不存在变相更改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项目

实施造成实质性影响。 

公司此次新增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举措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

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

东的利益，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因此，我们同意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平安城市全球产业化项目”增加公

司全资子公司英飞拓软件作为实施主体事项。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认为： 

    1、公司本次增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

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意见，同意关于公司增加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实施主体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等法规规定的要求。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



6.4.1 条第（二）款“上市公司存在下列情形的，视为募集资金用途变更…（二）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实施主体由上市公司变为全资子公司或者全资

子公司变为上市公司的除外…）”，公司本次新增募投项目实施主体英飞拓软件为

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未构成募集资金用途变更。 

    3、公司本次增加募集资金项目实施主体，不会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

设内容和方式，不会对项目投入、经济效益实现产生实质性影响，不存在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新增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其财

务报表已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本次调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

响。 

    4、公司本次增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有利于

公司经营及未来发展的客观需要，有利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符合公

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5、广发证券将持续关注公司本次增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后的募集

资金使用，督促公司确保募集资金的使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六、备查文件 

1、《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 

2、《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 

    3、《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

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投项目“平

安城市全球产业化项目”新增实施主体之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 年 11 月 03 日 




